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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二條之一 

保險業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指

定辦理董事會議事事務單位。 

保險業應依公司規模、業務情況及管理需

要，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理人員，並

指定公司治理主管一名，為負責公司治理相關

事務之最高主管。 

前項公司治理相關事務，至少應包括下列內

容： 

一、 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

宜。 

二、 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三、 協助董事、監察人就任及持續進修。 

四、 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五、 協助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 

六、 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 

公司治理主管為公司經理人。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公司治理主管得由公司其他職位人員

兼任。公司治理主管由公司其他職位人員兼任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落實公司治理，提升董事會效能，依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 具體

措施(十)，明定保險業設置公司治理人員

及公司治理主管之義務，並參照「上市公

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

點」第二十條第二項，稱負責公司治理事

務之最高主管為「公司治理主管」。本條第

二項公司治理主管之指定，應於108年6月

30日前完成。 

三、 參照「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三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有關公司治理相

關事務，至少應包括之內容，爰為第三項

之規定。 

四、 參照「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

遵循事項要點」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明定

公司治理主管之職位定位為公司經理人。 

五、 明定公司治理主管之資格條件與進修規

範，爰為第五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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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者，應確保其本職及兼任職務之有效執行，且

不得涉有利益衝突及違反內部控制制度情事。 

公司治理主管應取得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

或於證券、金融保險、期貨相關機構或公開發

行公司擔任法務、法令遵循、內部稽核、財

務、股務或第三項所定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單位

主管之職務達三年以上。 

保險業應安排其公司治理主管之專業進修。

公司治理主管每年應參加主管機關認定機構之

教育訓練，除初任者應自擔任此職務之日起一

年內至少進修十八小時外，每年應至少進修十

二小時；其進修範圍、進修體系及其他進修事

宜，得依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

要點規定辦理。 

公司治理主管辭職或解任者，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一個月內補行委任。 

六、 考量公司治理主管綜理公司治理事務並輔

佐董事會運作，不宜缺位過久，缺位時宜

於一個月內補足，爰為第七項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保險業得依章程規定設置二人以上之獨立董

事，並不宜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及兼職應

第二十五條 

保險業得依章程規定設置二人以上之獨立董

事，並不宜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及兼職應

為確保獨立董事之獨立性，以利健全公司運

作，爰規範獨立董事不得於同一公司連任逾三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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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予限制，除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不宜同

時擔任超過四家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含獨立

董事）或監察人。 

公開發行保險業之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不得逾三家，但所兼任之公開

發行公司為其所屬金融控股公司，視為同一

家，不計入兼任家數之計算。 

保險業之獨立董事不得於同一公司連任逾三

屆。 

獨立董事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

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 

保險業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

程，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獨

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

條規定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於任職期間不得轉換

其身分。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第一項或章

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

董事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予限制，除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不宜同

時擔任超過四家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含獨立

董事）或監察人。 

公開發行保險業之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不得逾三家，但所兼任之公開

發行公司為其所屬金融控股公司，視為同一

家，不計入兼任家數之計算。 

保險業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連續擔

任該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者，公司應於公

告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提名擔任獨立董

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

理由。 

獨立董事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

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 

保險業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

程，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獨

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

條規定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於任職期間不得轉換

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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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保險業如有設置常務董事者，常務董事中獨

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一人，且不得少於常務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保險業章程應明訂常務董事

會在董事會休會期間行使董事會職權之授權範

圍，惟涉及保險業重大利益事項，仍應經由董

事會之決議。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

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等事項，應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證券交易所或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第一項或章

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

董事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保險業如有設置常務董事者，常務董事中獨

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一人，且不得少於常務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保險業章程應明訂常務董事

會在董事會休會期間行使董事會職權之授權範

圍，惟涉及保險業重大利益事項，仍應經由董

事會之決議。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

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等事項，應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證券交易所或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 

 

 

 

 


